
 1 

例       言 

一、 本議事錄係根據本會第 22 屆第 10 次臨時會會議記錄資料，編輯而成。 

二、 本刊內容按其性質分類編輯，計有會議記錄、決議事項、附錄等。 

三、 所有報告及詢答，未經發言者校對，如有詞未達意之處，幸祈發言者

詧諒。 

四、 本刊付梓匆促，內容或有漏誤，在所難免，敬祈匡正。 

    

                     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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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0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期（113年） 

次 別 

時  間 、 議 程 

月 日 星期 上 午 09：00…12：00 下 午 14：00…17：00 

12 4 三 一 報到、預備會議 

12 5 四 二 開幕典禮、報告事項、討論議案 

12 6 五 三 討論議案、 臨時動議、 閉會 

議    事    大   要 審議鎮公所提案等。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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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代表席次表 

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 

第 22 屆第 10 次臨時會代表席次抽籤紀錄表 

號碼 姓 名 號碼 姓 名 

1 王 炫 斐 9 潘 順 良 

2 張 愉 婕 10 張 雅 晴 

3 施 瑞 隆 11 施 義 成 

4 施 信 任 12 王 麗 雯 

5 林 獻 章 13 何 麗 觀 

6 潘 閔 東 14 許 富 足 

7 許 哲 葦 15 謝 孟 釗 

8 王 建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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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0 次臨時會議事錄 

參、分類紀錄 

 一、會議記錄 

 （一）、預備會議 

時間：民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地點：本會議事堂 

出席：王炫斐  潘閔東  施瑞隆  張雅晴 何麗觀  許哲葦  施義成  林獻章 

張愉婕  王麗雯  施信任  潘順良 謝孟釗  許富足  王建斌 

請假：無 

缺席：無 

列席： 

鹿港鎮民代表會 

        秘書：黃輝銘 

來賓：無 

議程：報到、預備會議 

      代表抽籤決定席次（如席次表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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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2 次會議 

時間：民國 113 年 12 月 5 日上午 11 時 49 分起 

地點：本會議事堂 

出席：王炫斐  潘閔東  施瑞隆  張雅晴 何麗觀  許哲葦  施義成  林獻章 

張愉婕  王麗雯  施信任  潘順良 謝孟釗  許富足  王建斌 

請假：無 

缺席：無  

列席： 

鹿港鎮公所 

鎮  長：許志宏                           主任秘書：洪誌誠 

秘     書：                                  民政課長：吳俊和 

財政課長：謝搖明                社會課長：許雅茹 

建設觀光課長：鄭為嘉                      農業課長：李樹謙(代理課長) 

行政課長：鄭憲鍾                           工程隊長：陳益成 

人事主任：蔡煥裕                           主計主任：賴世英 

政風主任：王裕民                           清潔隊長：陳雅婷 

文化所長：王廷揚                  幼兒園長：賴玲薰 

公用事業管理所長：劉坤墩                 生命禮儀管理所：王至嘉 

公園運動場地管理所：謝亦開(代理所長)                                      

鹿港鎮民代表會 

        秘書：黃輝銘 

來賓：無 

主席：潘閔東 

紀錄：林惠淳 

議程：開幕典禮、報告事項、討論議案 

開會：行禮如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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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開會詞：許鎮長、洪主秘、公所一級主管、王主席、各位代表同仁、黃

秘書，大家好！感謝大家在百忙中撥冗參加本會所召開第 22屆第 10次臨

時會，本次會期自 12月 3日起至 12月 5日止，會議為期 3天，本次會議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4 條規定召開；本次臨時會主要審議鎮公所提議「彰

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修正案」，請各位代表同仁踴躍出席會

議。 

預備會議：代表抽籤決定席次：  

黃秘書輝銘：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0次臨時會代表席次抽籤記錄

(P4)。 

主席報告代表出席及缺席人數： 

潘副主席閔東：現在報告代表出席人數，代表總數 15名，出席 13名，缺席 2

名，出席代表的人數超過法定額數。 

 

秘書報告議事日程： 

黃秘書輝銘：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0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P3)。 

潘副主席閔東：剛才黃秘書所報告的議事日程，各位代表有何意見？若沒有意

見，照議事日程表進行。 

 

報告事項：報告請求召開臨時大會主要事項： 

潘副主席閔東：本次臨時會是由鎮長請求召開，現在請許鎮長報告要求召開臨

時會之事由。 

許鎮長志宏：大會主席、代表會王主席、各位代表、各位同仁，針對本次所召

開的臨時會，主要為辦理「彰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

文及第十七條附表一、附表二修正一案，提請審議；請主席、副主席及各

位代表多多支持，感謝大家。 

潘副主席閔東：感謝許鎮長的報告。繼續下一個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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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案： 

潘副主席閔東：現在進行討論議案，請黃秘書宣讀議案的內容。 

 

黃秘書輝銘：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0次臨時會議案，案號：鎮公

所提議第 1號議案; 

案由：為辦理「彰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及第十七條附

表一、附表二修正一案，提請審議(P16)。第一讀會。 

 

潘副主席閔東：針對鎮公所提議第 1號議案－「為辦理『彰化縣鹿港鎮殯葬設

施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及第十七條附表一、附表二修正一案」，需要

交付審查，各位代表同仁，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直接逕付二讀，是否有

代表附議？(附議)。各位代表同仁，本案有代表附議，我們直接逕付二讀。

現在繼續請黃秘書宣讀第 1號議案，第二讀會。 

 

黃秘書輝銘：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0次臨時會議案，案號：鎮公

所提議第 1號議案; 

案由：為辦理「彰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及第十七條附

表一、附表二修正一案，提請審議(P16)。第二讀會。 

 

潘副主席閔東：針對鎮公所提議第 1號議案，請生命禮儀管理所所長報告。 

王所長至嘉：大會主席、代表會王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本案是有關「本

鎮第一公墓納骨塔五樓增設骨灰（骸）櫃位」之收費標準；另針對近期「神

主牌位」使用狀況進行相關的條文修正，以上提請大會公決，謝謝。 

潘副主席閔東：感謝所長的報告。針對鎮公所提議第 1號議案，第二讀會，請

各位代表同仁發表意見。若沒有意見，今日上午的議程到此。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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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3 次會議 

時間：民國 113 年 12 月 6 日上午 11 時 50 分起 

地點：本會議事堂 

出席：王炫斐  潘閔東  施瑞隆  張雅晴 何麗觀  許哲葦  施義成  林獻章 

張愉婕  王麗雯  施信任  潘順良 謝孟釗  許富足  王建斌    

請假：無 

缺席：無  

列席： 

鹿港鎮公所 

鎮  長：許志宏                           主任秘書：洪誌誠 

秘     書：                                  民政課長：吳俊和 

財政課長：謝搖明                社會課長：許雅茹 

建設觀光課長：鄭為嘉                      農業課長：李樹謙(代理課長) 

行政課長：鄭憲鍾                           工程隊長：陳益成 

人事主任：蔡煥裕                           主計主任：賴世英 

政風主任：王裕民                           清潔隊長：陳雅婷 

文化所長：王廷揚                  幼兒園長：賴玲薰 

公用事業管理所長：劉坤墩                 生命禮儀管理所：王至嘉 

公園運動場地管理所：謝亦開(代理所長)                                                                

鹿港鎮民代表會 

        秘書：黃輝銘 

來賓：無 

主席：潘閔東 

紀錄：林惠淳 

議程：討論議案 

潘副主席閔東：許鎮長、洪主秘、各位公所主管、王主席、各位代表同仁、黃

秘書，大家好！今日議程是討論議案、臨時動議，最後一天的議程，現在

報告代表出、缺席人數：代表總數 15名，出席 13名，缺席 2名。各位代

表同仁，昨天本會黃秘書在第二讀會時有將鎮公所提議第 1號議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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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彰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及第十七條附表

一、附表二修正一案」之法條逐一宣讀過了，現在請各位代表同仁發表意

見。各位代表同仁，若是第二讀會沒有意見，我們現在進行表決，針對鎮

公所提議第 1號議案－「為辦理『彰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

部分條文及第十七條附表一、附表二修正一案，提請審議。」，第二讀會，

贊成照原案通過的請舉手。 

黃秘書輝銘：查點現場代表人數 12名，舉手贊成 11名，以上。 

潘副主席閔東：鎮公所提議第 1號議案－「為辦理『彰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

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及第十七條附表一、附表二修正一案，提請審議。」，

第二讀會，超過半數，照原案通過。繼續進行第三讀會。 

 

黃秘書輝銘：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0次臨時會議案，案號：鎮公

所提議第 1號議案; 

案由：為辦理「彰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及第十七條附

表一、附表二修正一案，提請審議(P16)。第三讀會。 

 

潘副主席閔東：針對鎮公所提議第 1號議案，第三讀會，現在請各位代表發表

意見。各位代表同仁，針對第三讀會若是沒有意見，我們現在進行表決，

針對鎮公所提議第 1號議案－「為辦理『彰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理自治

條例』部分條文及第十七條附表一、附表二修正一案，提請審議。」，第

三讀會，贊成照原案通過的請舉手。 

黃秘書輝銘：查點現場代表人數 12名，舉手贊成 11名，以上。 

潘副主席閔東：鎮公所提議第 1號議案－「為辦理『彰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

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及第十七條附表一、附表二修正一案，提請審議。」，

第三讀會，超過半數，照原案通過。 

 

臨時動議 

潘副主席閔東：各位代表同仁，王主席在臨時動議有提案，現在請秘書宣讀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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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動議的內容。 

黃秘書輝銘：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0次臨時會議案，案號：代表

臨時動議第 1號議案; 

案由：為本鎮「祿安雅境生命園區」之禮廳及靈堂使用，因啟用之初仍有許多

設施、制度規劃尚未完善，建請先行試辦二年本鎮鎮民使用優惠措施，俟

二年後再予以檢討收費標準，提請大會公決 (P36) 。 

 

潘副主席閔東：關於臨時動議第 1號議案，主席，請問方便補充說明嗎？各位

代表有何意見？請張代表。 

張代表雅晴：大會主席、各位代表同仁、鎮長、各課室主管，大家早！我想請

教，「祿安雅境生命園區」不是分為「新園區」及「舊園區」兩邊嗎？我

記得「舊園區」之前是 1天 500元，現在變為 1天 2,000元，重點是設施

皆相同，完全沒有變化，因為星期四剛好有人出殯，祂的家屬有在反映 2

年前，他的親戚在「舊園區」治喪，一樣是 1 天 500 元，現在變為 1 天

2,000元，問題是設施皆沒有改善；此外，你們表示有冷氣，問題是冷氣

也損壞，什麼都沒有，且 1天變為 2,000元，看這個部分的價位是否能夠

有所調整，若是冬天無須吹冷氣，冬天跟夏天的價格是否要有所調整？還

是冷氣就採「冷、暖兩用」，冬天吹暖氣、夏天吹冷氣？因為當時我不知

道，我前往捻香時有跟他說「我們公墓那裡有大台的落地型冷氣。」，他

說「沒有，那裡的冷氣已損壞。」，關於這個部分，請相關單位看能否協

助處理；應該說「冷氣」的部分，若是需要收費，至少也要得以使用，不

能說人家要吹冷氣，冷氣卻處於「損壞」的狀態，這樣他繳 2,000元的意

義何在？還有一點，因為家屬的人數眾多，他表示另外一邊的小靈堂也坐

不下，這個部分看能否一併改善。第二點，我想請教，我們之前在會議上

有提及第五公墓要施作「電梯」，不是說會納入考量？後來經協調後，我

想了解這個部分有何結論，因為昨天下午，剛好是我的舅舅進塔，從高雄

過來，師父表示他從未爬到五樓過，你知道嗎？爬到三樓的時候就已經沒

辦法講話了；爬到五樓的時候，他的心臟快要無力，我們差一點嚇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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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嗎？他要協助唸經，我差點嚇死，真的！我自己也嚇到，你知道嗎？

這位師父表示他從未爬到五樓過，所以這個部分看能否再體諒一下，因為

有一些民眾的年紀比較大，看有何種方式能夠協助他們，因為現在僅剩下

五樓有塔位而已；看這個部分有何辦法能夠改善，以上，謝謝。 

潘副主席閔東：請所長。 

王所長至嘉：大會主席、代表會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有關張雅晴代表

所提的部分，我先就「電梯」做說明，懷恩堂的電梯之前有經過「可行性

研究評估」，可以施作的面皆經評估後，因為若要施作電梯，牆面一定得

打掉，相對的，我們早期沒有餘裕空間，所以若是將牆面打掉，保留施工

的空間，勢必會影響每層樓的櫃位，若我的印象沒錯，每層樓皆會影響 4、

50 個櫃位，假若今天是動到別人的櫃位，當然沒關係；但若是動到自家

的櫃位，就無法取得共識了，所以當時的結論就沒有再進行「電梯」的部

分。受限於當時在「整體設計」沒有施作，因為 30 幾年前也沒有這種觀

念，所以現在要再去補救這一塊的話，以「電梯」的實際現況來講，可能

比較不可行，但若以「無障礙手扶梯」，僅單 1人來講，我們會再行研議，

看是否可行；就單 1人坐，並以「手扶梯」的方式，這是針對「身心障礙

者」的一個措施，有關這個部分，我們會再行研議，看主體結構可否施作。

第二點是有關「小靈堂冷氣」的部分，原本是定價 2,000元，當時就是要

進行整體奠儀廳的整修，因為施設結構補強及整體結構的費用，當初的「可

行性研究評估」結果為 1,012萬元，光是整理這 4間禮廳就必須支用 1,000

多萬元，所以後來就決定暫緩實施，因為費用太高了；至於代表所提的

「冷、暖氣」部分，明年度我們會進行改善，而「費用」上，會後我們也

會再行研議，以上。 

潘副主席閔東：各位代表還有何意見？請施代表。 

施代表義成：所長，你方才所提的「無障礙手扶梯」，我認為不太適當，且「安

全性」也是一個問題；再來若是遇到清明節這種大節日，在民眾蜂擁而至

的情形之下，施作該項設施等於就占了一半的空間。 

王所長至嘉：回覆代表，因為我以前在身障機構服務過，所以這是我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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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進行「可行性研究評估」。 

施代表義成：這是你的想像吧？尚未有人施作吧？這是你的想像；我們的想像

就沒有用了，何況是你的想像。我跟你講，若是真的要施作該項設施，真

的要有所考量；若是遇到清明節，光是該項設施就占了一半的空間，這樣

是否會造成危險？我認為在施作該項設施之前應該要有所考量，而不是光

憑「想像」，屆時若真的有施作也只會徒增困擾而已。 

王所長至嘉：好。 

施代表義成：若有辦法就施作「電梯」，我認為「無障礙手扶梯」沒有必要。 

王所長至嘉：好，謝謝代表提醒。 

施代表義成：看是否有辦法施作「電梯」，是朝「電梯」的方向去進行；而不

是「無障礙手扶梯」，若真的有施作該項設施也只會徒增困擾而已。 

王所長至嘉：是，謝謝代表提醒。 

施代表義成：再來是「收費」的問題，我認為就依照代表會的提案進行，因為

民眾皆有反映「祿安雅境生命園區」的收費比較高，造成一些家庭的負擔，

有的人沒差，但是有的人有差，我認為我們必須統一標準，不要分「有差」

或「沒差」；我們的提案就是以目前收費標準總額減免 25-30％，以這種

方式實施看看，待 2年後再來探討是否要提高還是如何，好嗎？ 

王所長至嘉：就大會所提案的部分做說明，當初會訂定其收費標準，其實有經

過「成本結構」的分析，我們預計的總收入為 331萬元，可是光成本就占

了 650萬元，等於費用可能會高於目前的收費標準，所以有參考社頭鄉的

標準來訂定目前的收費標準；且我們鎮長也時常強調在「殯葬」這塊領域，

希望能夠做到家屬放心、安心，並將每個細節做到最好。 

施代表義成：所長，請等一下，你所謂的「成本」是何種成本？ 

王所長至嘉：所謂的「成本」有建置成本、人力成本、設備安全及水、電費等

相關成本去進行分析。 

施代表義成：你所謂的「成本」是以 1年計嗎？ 

王所長至嘉：是。 

施代表義成：我認為我們無須計較「成本」的問題，公所就是便民、利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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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所長至嘉：是。 

施代表義成：我們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賺錢，因為不是「營利單位」。 

王所長至嘉：是。 

施代表義成：我們公所的主要目的為「服務」。 

王所長至嘉：是。 

施代表義成：好嗎？是便民、利民，而不要朝著「營利」的方向去進行，好嗎？ 

王所長至嘉：是。 

施代表義成：家屬就已經很難過了，不要再造成人家的負擔；我們不是免費提

供給人家，而是「減免」，公所一樣也有協助到民眾，好不好？ 

王所長至嘉：是。 

施代表義成：不要再講什麼「划不划得來」，若划不來就減少人員還是如何，

對吧？ 

王所長至嘉：是。 

施代表義成：好嗎？ 

王所長至嘉：好。 

施代表義成：我認為我們無須計較「成本」還是如何，今天我們公所所做的皆

是為了便民、利民；我們要以這個出發點去進行，好嗎？ 

王所長至嘉：好。 

施代表義成：好。 

王所長至嘉：我再補充說明，對於各位代表先進所接受的民眾陳情案件，我們

鎮長也非常地重視，所以有關本案的減免措施，可否容許我們進行相關法

規的檢討？看 2年內的「試辦計畫」是否需要再經過自治條例的修正，另

規費的收取是否也要經過自治條例的修正；以及相關費用等，可否容許我

們會後再行檢討，並進行方案的擬訂，再提交下次的臨時會或代表大會來

做決議？以上。 

潘副主席閔東：各位代表同仁還有何意見？若沒有意見，我們現在進行表決，

針對主席提議臨時動議第 1號議案－「為本鎮『祿安雅境生命園區』之禮

廳及靈堂使用，因啟用之初仍有許多設施、制度規劃尚未完善，建請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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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辦二年本鎮鎮民使用優惠措施，俟二年後再予以檢討收費標準」乙案，

提請大會公決，贊成照原案通過的請舉手。 

黃秘書輝銘：查點現場代表人數 13名，舉手贊成 12名，以上。 

潘副主席閔東：主席提議臨時動議第 1號議案－「為本鎮『祿安雅境生命園區』

之禮廳及靈堂使用，因啟用之初仍有許多設施、制度規劃尚未完善，建請

先行試辦二年本鎮鎮民使用優惠措施，俟二年後再予以檢討收費標準」乙

案，超過半數，照原案通過。各位代表同仁，若有臨時動議需要公所方面

答覆，請踴躍提出討論。若沒有意見，繼續進行下一個議程。 

 

主席致閉會詞 

潘副主席閔東：許鎮長、洪主秘、各位公所主管、王主席、各位代表同仁，大

家好！第 22屆第 10次臨時會，針對鎮公所提議第 1號議案－「為辦理『彰

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及第十七條附表一、附表二

修正一案」及主席提議臨時動議第 1號議案－「為本鎮『祿安雅境生命園

區』之禮廳及靈堂使用，因啟用之初仍有許多設施、制度規劃尚未完善，

建請先行試辦二年本鎮鎮民使用優惠措施，俟二年後再予以檢討收費標

準」乙案，得到本會全體代表一致贊同，請鎮公所能夠尊重多數鎮民的心

聲，減輕鎮民使用殯葬設施的負擔；並本著虔誠之心來服務，如此才能得

到先人的庇佑，福蔭鹿港，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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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議事項 

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0次臨時會議決案 113.12.6 

案  號 鎮公所提議第 1 號議決案 類 別 生命禮儀 

提案人 鹿港鎮長  許志宏 

案  由 
為辦理「彰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及第十七條

附表一、附表二修正一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為解決民眾安置先人骨灰(骸)之需求，於本鎮第一公墓納骨塔五

樓增設骨灰(骸)櫃位，新增之收費標準業經參酌其相關設置及營

運成本，權衡鄰近鄉鎮之收費標準並考量費用填補原則後制定；

另第一公墓納骨塔一樓神主牌位及祿安雅境生命園區啟用至今，

依據實際運作情形，並完善相關規範。爰擬具本條例部分條文及

第十七條附表一、附表二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增訂規範不得於神主牌位外自行外加其他物品；定明以申請日

作為進堂(塔)或申請退費三個月期限之起算日。(修正條文第十

六條) 

(二) 增訂符合免費使用骨灰(骸)位資格者，其五樓存放位置僅限第

一區至第五區之櫃位；符合免費使用神主牌位資格者之存放位

置為各區之最上三層，若欲指定位置則不適用優惠。(修正條

文第十八條) 

(三) 增訂各項殯葬設施收費身分別判斷依據。(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四) 增訂規範個人牌位名諱及祖先牌位姓氏應於申請時確認，嗣後

不得變更。(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五) 增訂第一公墓納骨塔五樓(第六區、第七區)骨灰(骸)櫃位之收

費標準；取消外鄉鎮市民之水電費加成及冷氣費加成。(修正

條文第十七條附表一、附表二) 

二、 檢附本條例部分條文及第十七條附表一、附表二修正草案、總說

明、條文對照表各 1 份。 

辦  法 本鎮代表會議通過後，公告條文修正並報縣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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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見 
逕付二讀。 

大  會 

決  議 
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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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及第十七條附

表一、附表二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解決民眾安置先人骨灰(骸)之需求，於本鎮第一公墓納骨塔五樓增設骨

灰(骸)櫃位，新增之收費標準業經參酌其相關設置及營運成本，權衡鄰近鄉鎮

之收費標準並考量費用填補原則後制定；另第一公墓納骨塔一樓神主牌位及祿

安雅境生命園區啟用至今，依據實際運作情形，並完善相關規範。爰擬具本條

例部分條文及第十七條附表一、附表二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增訂規範不得於神主牌位外自行外加其他物品；定明以申請日作為進堂

(塔)或申請退費三個月期限之起算日。(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二、 增訂符合免費使用骨灰(骸)位資格者，其五樓存放位置僅限第一區至第

五區之櫃位；符合免費使用神主牌位資格者之存放位置為各區之最上三

層，若欲指定位置則不適用優惠。(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三、 增訂各項殯葬設施收費身分別判斷依據。(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四、 增訂規範個人牌位名諱及祖先牌位姓氏應於申請時確認，嗣後不得變

更。(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五、 增訂第一公墓納骨塔五樓(第六區、第七區)骨灰(骸)櫃位之收費標準；

取消外鄉鎮市民之水電費加成及冷氣費加成。(修正條文第十七條附表

一、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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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0次臨時會議決案 113.12.6 

案  號 
代表臨時動議 

第 1號議決案 類 別 生命禮儀 

提案人 王炫斐 連署人 

潘閔東、施瑞隆、張雅晴 

何麗觀、許哲葦、施義成 

林獻章、張愉婕、王麗雯 

施信任、潘順良、謝孟釗 

許富足、王建斌 

案  由 

為本鎮「祿安雅境生命園區」之禮廳及靈堂使用，因啟用

之初仍有許多設施、制度規劃尚未完善，建請先行試辦二

年本鎮鎮民使用優惠措施，俟二年後再予以檢討收費標

準，提請大會公決。 

理  由 

一、 本鎮本(113)年 2月 22日啟用「祿安雅境生命園區」

殯葬設施，禮堂、小靈堂提供服務生命禮儀場所已

10餘月，近數月接獲許多鎮民陳情，其許多相關施

設尚未完善、且收費太高，造成不少負擔。 

二、 鑒於「祿安雅境生命園區」殯葬設施、管理辦法等，

尚待充實及制度檢討，建請先行試辦二年本鎮鎮民使

用優惠措施。 

三、 優惠辦法以目前收費標準總額減免 25-30%，俟二

年後再予以檢討收費標準，以嘉惠本鎮鎮民暨修正相

關合理的收費標準，造福地方。 

辦  法 本案經大會通過後，依案由內容辦理。 

審  查 

意  見 
 

大  會 

決  議 
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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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0 次臨時會議決案分類統計表 

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提 

  件   議 

       別 

類   數 

  別 

鎮公所提議事項 代表提議事項 合  計 備      註 

生命禮儀 1 1 2  

合 計 1 1 2  

 

 

 


